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闵民三(知)初字第939号

　　原告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蔡晓东，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谢兵，上海卓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忠新，上海卓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虹桥机场XXX路

XXX号。

　　负责人蒋云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宏伟，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祝磊，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

公司侵害作品展览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

通程序，于2015年9月21日、2015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东原创动力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兵、张忠新，被告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

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任宏伟、祝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称，《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卡通影视剧由

原告制作并发行，原告是该剧及其相关作品的著作权人，对其中的卡通形象进行了著作

权登记。该剧多年来在全国各省市电视台持续热播，屡获殊荣，品牌价值逾10亿元，成

功带动众多版权衍生产品，实现版权产品多元化开发、收益和发展的新模式。然而，经

原告调查发现，2015年春节期间至今，被告在其经营的虹桥机场东交通中心展示原告《

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卡通形象美术作品计5件，即喜羊羊、沸羊羊、慢羊羊、美羊羊

、暖羊羊，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一、立即停止侵犯原告

《喜羊羊与灰太狼》卡通形象美术作品展览权的行为；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以下币种相同)300000元(包含调查取证费2000元，律师费30000元)。

　　诉讼中，原告认为被告已停止侵权行为，申请撤回了第一项诉讼请求。

　　被告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公司辩称，1、2015年2月17日至同年3月

12日，被告在所属机场布展的玩偶与原告的美术作品不一致，被告没有展览原告美术作

品的原作或复印件，故原告依据著作权法的展览权主张被告侵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2、原告据以主张损失的公证书是2014年的，公证费发生在侵权行为前，不属被告应

予赔偿的范围；原告未提供律师费和取证费的支付凭证，且金额不合理，希望法院予以

酌定。3、对于经济损失，原告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被告不予承担。4、被告使用

涉案作品主要是为了烘托春节气氛和营造让客人回家的温馨氛围，并不藉此营利，且展

品展出时间较短。在原告提交的侵权证据照片中，并没有与喜羊羊形象相似的作品，却

有两个与沸羊羊形象相似的作品。因此，即使原告主张的侵权成立，被告也只侵害原告

的4个卡通形象的著作权，即沸羊羊、暖羊羊、美羊羊、慢羊羊，故请法院综合考虑上



述因素并依法判决。

　　经审理查明，2007、2008年，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分别对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

狼》(以下简称《喜羊羊》)中的美术作品暖羊羊、喜羊羊、慢羊羊、沸羊羊、美羊羊进

行了著作权登记。登记证书记载著作权人系原告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列

美术作品“羊”的独创性在于将绵羊拟人化。其中,暖羊羊体形微胖，眼睛是圆形黑豆

状，眉毛是柳叶形，笑脸且面颊上有两个小红晕；喜羊羊的额头上有一撮头发，眼睛圆

睁，嘴巴大张，胸前挂着铃铛；慢羊羊戴着眼镜，有两撇胡子，眉毛呈饺子形状；沸羊

羊眉毛粗黑并呈倒八字形状，眼睛呈椭圆形，双臂缠有红丝带；美羊羊的两个犄角上各

有一个蝴蝶结，眉毛呈柳叶形，眼睛亮晶晶，脖子上戴着围巾。

　　另查明，动画片《喜羊羊》获2007年度动漫榜中榜获奖证书、第十四届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奖国产动画片银奖、广东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2015年春节期间，被告在位于上海市虹桥机场与虹桥火车站之间的连接部位，即东

交通中心7号门大厅内布置了一景观展区，展区背景墙宣传栏内书有“新春快乐”，辅

以一株粉红桃树、新春对联、火红中国结，该展区人造草坪被小径一隔为二，一边陈列

有4个、另一边陈列有1个《喜羊羊》卡通模型道具。

　　原告曾就被告擅自展览《喜羊羊》相关卡通模型道具的行为致函被告。被告于

2015年3月19日回函称：“2015年春节期间，其下属东交通中心管理单位在虹桥机场东

交通枢纽7号门景点处布置‘喜迎羊年’主题景观，并购置了5个近似于喜洋洋(羊羊)和

灰太狼卡通形象的玩偶装饰品。该景点布置于春节前2月17日摆放到位，2月28日(年初

十)已将羊年装饰品撤离。东交通中心作为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公共集散场地，节日景点

布置是惯例，主要目的是营造一个轻松祥和的环境氛围，纯属公益性质，没有任何利用

景观物品谋取商业盈利的目的。在景点布置中，其没有刻意盗用侵犯《喜羊羊与灰太狼

》系列卡通形象作品的主观故意。由于承办人员的疏忽，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误用其作品

，给著作权人带来不便，深表歉意并承诺不再使用。”

　　诉讼中，案外人上海花圃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上海虹桥机场东交通中心7号

门石库门景点区域喜羊羊玩偶布置及撤离时间证明》，载明：根据被告下属东交通中心

要求，其协助在东交通中心7号门附近石库门景点绿化及相关饰品，包括喜羊羊等5个玩

偶的布置工作，布置时间为2015年2月17日，2015年3月12日左右将喜羊羊玩偶搬离。上

述证明落款处加盖上海花圃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私章，以及材料提供人的

签名及联系方式。

　　2015年11月11日，上海卓冉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开具律师代理费发票一份，金额为

3000元。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2014)粤广广州第050071-050073、050077-050081号公证书、

《关于虹桥机场东交通中心放置近似&lt;喜洋洋与灰太狼&gt;卡通玩偶饰品情况说明的

函》、律师代理费发票、侵权光盘，被告提供的《上海虹桥机场东交通中心7号门石库

门景点区域喜羊羊玩偶布置及撤离时间证明》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所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

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某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



，可以作为认定权属的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著作权的卡通形象均属于美术作品，原

告就上述美术作品进行合法有效登记，并取得版权登记证书，在被告没有提供相反证据

予以否定的情况下，本院依法确认原告系涉案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有权以其名义提起

维权之诉。

　　被告辩称其布展的卡通模型与原告的美术作品不一致，故原告不能依据著作权法的

展览权主张被告侵权。经比对，被告布展使用的卡通模型道具涉及到的卡通形象，其中

的4件在整体造型以及局部细节特征方面均采用了原告权利作品的独创性内容，分别与

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暖羊羊、慢羊羊、沸羊羊、美羊羊在视觉上无差异，构成实

质性相似。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卡通模型，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中定义的根据物体的形状和结构按照一定比例制成的模型作品，而是将卡通形象造型

的美术作品从平面到立体进行复制而成的立体复制件，故不构成新的作品，因此被告关

于其不构成对原告美术作品展览权的侵害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至于涉案被控侵权全景

照片中左起第一个涉案模型道具，经比对认为，其眉毛粗黑并呈倒八字形状，眼睛呈椭

圆形，双臂缠有红丝带，发型、犄角及整体造型更趋同于沸羊羊，与喜羊羊美术作品无

涉。被告未经原告的许可，在其场地公开陈列的卡通模型使用了暖羊羊、慢羊羊、沸羊

羊、美羊羊的卡通形象，侵害了原告对上述美术作品享有的展览权，应当承担赔偿损失

的民事责任。

　　对于原、被告争议的涉案卡通模型展出的时段，原告主张自2015年1月1日至同年

9月21日，但未就此提供证据加以佐证；被告认为布展的目的是为了契合中国农历春节

，并提供上海花圃发展有限公司出某的时间证明，本院认为，按照我国民俗，羊年始于

农历正月初一，被告的布展应景于羊年新春佳节，现案外人出某的证明材料符合单位出

某证明所必备的形式要件，且结合被告于2015年3月19日就布展一事的回函，可以据此

认定被告布展的时段为2015年2月17日至同年3月12日。

　　关于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原告虽未能举证证明其因被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

或者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但本院综合考量涉案美术作品创作难度、艺术美感与价

值，以及涉案模型展出的侵权时长及受众范围、传播影响等因素，酌情确定相应的赔偿

金额。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用，原告提供3000元发票一份，被告以超期举证为由

不发表质证，鉴于该份发票形成于证据交换庭后合议庭庭审前，该证据与本案事实相关

，本院对于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并据发票所载金额支持该项合理费用。调查

取证费，原告虽未提供凭证，但考虑到原告实赴涉案现场调查，刻制光盘等实际发生的

费用，本院亦予以酌定。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第四十七条第

(六)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gt;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0000元、合理费用3500元，共计53500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2382.83元，被告上

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公司负担3417.1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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